
解釋字號 釋字第22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7年05⽉20⽇

解釋爭點 事務性⼯⼈屬⼯廠法施⾏細則之⼯⼈？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六⼗五年六⽉廿四⽇內政部發布施⾏之⼯廠法施⾏

細則第三條規定：「本法所稱⼯⼈，係指受僱從事⼯作獲致⼯資

者。」臺灣省政府於中華⺠國六⼗八年三⽉廿三⽇修正臺灣省⼯

廠⼯⼈退休規則，其第三條所稱⼯⼈，與上開規定相同，並不以

從事製造、加⼯、修理、解體等⼯作者為限，來函所稱「事務性

⼯⼈」，如係受雇主僱⽤⽽於⼯廠之作業場所或事業場所從事⼯

作⽽獲致⼯資者，亦包括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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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⼯廠法所稱⼯⼈之含義，法令之規定前後寬嚴有異。按⼯廠

法於中華⺠國⼆⼗⼀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時，⼯廠法施⾏條

例亦於同⽇修正公布。該施⾏條例⾸條揭⽰：「⼯廠法第⼀條所

稱⼯⼈，係指直接從事⽣產或輔助其⽣產⼯作之⼯⼈⽽⾔，其僱

⽤員役與⽣產⼯作無關者不在此限」，對⼯⼈之定義，採取較嚴

之規定。惟⼯廠法於中華⺠國六⼗四年⼗⼆⽉⼗九⽇再修正時，

為適應⼯業發展之需要，擴⼤其適⽤範圍，將⼯廠法原第⼀條中

之「平時僱⽤⼯⼈在三⼗⼈以上者」之限制刪除，改為：「凡⽤

發動機器之⼯廠，均適⽤本法」；且於同⽇廢⽌已施⾏四⼗餘年

之上述⼯廠法施⾏條例，於新修正之⼯廠法第七⼗六條，授權內

政部訂定施⾏細則。中華⺠國六⼗五年六⽉廿四⽇，內政部基於

此授權，發布⼯廠法施⾏細則，其第⼆條後段規定：「所稱⼯

廠，係指凡僱⽤⼯⼈從事製造、加⼯、修理、解體等作業場所或

事業場所。」並為貫徹⺟法之修正意旨，參照中華⺠國六⼗三年

四⽉⼗六⽇公布之勞⼯安全衛⽣法第⼆條第⼀項，⽽於第三條明

定：「本法所稱⼯⼈，係指受僱從事⼯作獲致⼯資者」對⼯⼈之

定義，改採較寬之規定。準此，凡受僱於雇主，在⼯廠之作業場

所或事業場所（事務所）從事⼯作⽽獲致⼯資之⼯⼈均屬之，並

不以從事製造、加⼯、修理、解體等⼯作者為限。台灣省政府於

中華⺠國六⼗八年三⽉⼆⼗三⽇修正台灣省⼯廠⼯⼈退休規則，

其第三條所稱⼯⼈，與上開⼯廠法施⾏細則第三條之規定相同。

來函所稱之「事務性⼯⼈」亦包括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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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
相關法令  ⼯廠

法 施 ⾏ 條 例 第 1 條

 臺灣

省⼯廠⼯⼈退休規則第3條（68.3.23.修正）(89.09.25)

⼯廠法第1條（21.12.30.修正公布）(21.12.30)

⼯廠法第76條（64.12.19.修正公布）(64.12.19)

勞⼯安全衛⽣法第2條第1項（63.4.16.公布）

⼯ 廠 法 施 ⾏ 細 則 第 2 條 、 第 3 條 （ 65.6.24. 發 布 ）
(65.06.24)

相關文件 抄監察院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關於現⾏⼯廠法施⾏細則所稱⼯⼈定義之適⽤範圍，貴院

⺒表⽰之⾒解，與本院所持⾒解有異，爰依司法院會議法第七條

之規定，函請統⼀解釋⾒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本院據陳０勉等陳訴略以：渠等原係唐０鐵⼯廠股份有限公

司所屬各單位擔任電⼯、繪圖、記錄、品管等⼯作之⼯⼈，於屆

齡或⾃願退休時，因該公司未按⼯廠⼯⼈退休規定發給退休⾦，

權益受損，乃向法院提起給付退休⾦之訴，詎台灣⾼等法院台南

分院七⼗四年上易字第三六三號確定⺠事判決竟予駁回，判決不

當，請主持公道⼀案。經調查發現在陳０勉等退休之前，同是唐

０公司⼯⼈之孫０文、黃０發、⽯０澤三⼈退休時，唐０公司最

初亦未按⼯廠⼯⼈退休規定發給退休⾦。經孫、黃、⽯三⼈分別

訴經最⾼法院七⼗⼆年度台上字第⼆七⼆號確定事判決，台灣⾼

等法院七⼗三年上字第○四⼀號確定⺠事判決，台灣⾼等法院台

南分院七⼗四年度上易字第⼆四九號確定⺠事判決勝訴後，唐０

公司始按⼯廠⼯⼈退休規定補發孫、黃、⽯三⼈退休⾦差額。

⼆、本案因鑑於同是唐０公司所屬⼯⼈退休事件，法院審理同類

各案，應適⽤同⼀法令，乃因法官所持法律⾒解不同，致產⽣兩

種不同判決結果，非但影響退休⼯⼈權益，並使主管機關無所適

從，經本院內政、司法兩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：抄調查意⾒函請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936&ldate=19321230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936&ldate=1975121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5013&ldate=1974041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4937&ldate=19760624&lser=001


貴院研處⾒復。頃准函復略以，關於⼯廠事務性⼯⼈之退休，可

否視為⼯廠法施⾏細則所稱之⼯⼈，⽽有「台灣省⼯廠⼯⼈退休

規則」之適⽤，歷來實務上之⾒解有兩說：肯定說認為⼯廠事務

性⼯⼈，亦係⼯廠法施⾏細則所稱之⼯⼈，其退休⾃有「台灣省

⼯廠⼯⼈退休規則」之適⽤。否定說則認為⼯廠事務性⼯⼈，並

非⼯廠法施⾏細則所指之⼯⼈，其退休⾃無「台灣省⼯廠⼯⼈退

休規則」之適⽤。惟有關本問題所採此肯定說之⾒解，尚未經司

法院⼤法官會議著為解釋？或經最⾼法院採為判例，是故台南分

院七⼗四年上易字第三六三號確定⺠事判決，就此問題採否定

說，難謂其所持法律上⾒解係屬違背法令各節，固有所據。惟本

院認為否定說將⼯廠⼯⼈加以區分，並將事務性⼯⼈排除適⽤⼯

廠⼯⼈退休規定，致其所領之退休⾦減少，有失公平與照顧勞⼯

意旨，爰依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規定，檢送有關文件抄

件，函請查照統⼀解釋⾒復。

院⻑ 黃尊秋




